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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发展形势喜人，但也面临新生代承传人的培养问题。以“回逆再构”式培养为

思路，借鉴国内外非遗的教育与保护模式，对国家标准课程与非遗课程开发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教

育的实施，在被教育者身上实现融合与共享，互补与共赢。进而结合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思想，对培养非遗承传人的

学校提出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模式与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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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以独特性、多元

性、回归性、关联性、变通性、生产性的发展势态

呈现出勃勃生机，同时也因稚嫩无序而问题不少。
特别是新生代传承人的受教育层次、生存状况、非

遗的承传活动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数字化时代在

保护非遗的同时也在催生非遗产业，非遗产业发展

的现实问题是新生代承传人队伍的质量和数量问

题，也就是新生代承传人的培养问题。“非遗”传

承历经艰涩的族群认同到社会认同然后步入学校教

育体系，引发更为广泛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步

履非凡，形成 “似铁雄关步履健”的发展势态。
但承传的主体是人，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活态的承

传人，承传人的培养问题是关键的现实问题，如何

将“非遗”引入地方学校系统进行培养，是值得

探索和研究的一个新问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型非遗传承人现状分析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型非遗传承人是所属族群中

最有威望或有一技之长的长者，他们的需求层次从

以技谋生 (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上升到以技养家

( 社交需要、尊重需要) ，最后到以技致富 ( 自我实

现需要) 实现最高层次的需求。因此非遗传承人的

需求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承传力。口传心

授和行为示范是上一代传统型非遗传承人对新一代

承传人的培养方式，正是这些传承人的存在和努力，

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鲜活的生命力。据云南

省文化厅物质文化遗产办统计: 2012 年底云南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传承人过世 3 人，由 69 人

减少到 66 人，省级原来 824 人，截止到 2012 年底

只有 618 人。云南省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每人每年给予1 万元补助 ( 由国家财政拨款) ，省

级每人每年给予 3000 元补助 ( 由省财政拨款) ，各

级政府每年还向他们发放“传承补助经费”，帮助

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传承条件，以更好地开展

收徒传艺活动。政府的激励措施的确为非遗传承人

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动力，但是距离小康生活水平

还是远远不够。通过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进行研究，我们得到如下

信息: ①传承人文化素质偏低，大部分为文盲。②
年龄普遍偏大。其中84 岁 ～54 岁年龄段者居多，最

年轻者 47 岁只 2 名。③传承人所赚的钱无法超过外

出打工的钱，所以吸引力不大，大批农村青壮年都

外出打工，后继乏人。
因此，对后继传承者的再开发、培养与管理势

在必行。

二、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培养的框架

云南少数民族的非遗传承模式大体有 4 种 ( 见图

1) : 一是师传，二是家传，三是族传，四是校传，即

由地方学校、“非遗传习馆”系统地培训。四者之间

相互独立、各具特色和优势。学校、 “非遗传习馆”
模式是近两年新创生的，没有历史借鉴，没经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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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更没有经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还处于摸索

和粗放、无序的跟风阶段。四种承传体系的兼融和优

势互补是较理想的承传模式，是从现实到理想，从理

想回到现实的科学的“回逆再构”培养框架。

图 1 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模式

三、新生代传承人“回逆再构 ”培养现状

“回逆再构”在这里指通过对非遗技艺等方面

的反思和深化学习，然后依据非遗特色，结合现代

的审美需求和经济发展态势，进行重组再构式的研

究性、合作性、自主性学习，构造出适应性、前瞻

性更强的产业体系。这是基于克拉夫基 ( Wofgang
Klafki) 的理论而提出的，目 的 是 更 有 效 地 延 续

“非遗”的生命力。因为新生代传承群体是一个活

态的群体，他们具有可变性和可塑性特征，这个特

征与环境形成互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

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和接受社会发展的挑战。
非遗传承人名录显示老一辈传承人拥有以下特

点: ①都拥有自己所属族群的强认同和支持; ②大

多数传承人都获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认证; ③他

们都是族群中享有威望的智者; ④他们都在传承中

进行着创新，由于他们与族群生活的鱼水关系，致

使他们的成果总是充满张力; ⑤他们拥有承传能力

和创造能力。
新生代传承人与老一代传承人的主要区别在于

所受教育层次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

的价值取向差异增大。在数字化交互媒体及 “非

遗”保护法共同保护非遗的现实境况下，新生代

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也在发生改变，在多元化的培养

模式中，学校职能模式悄然创生，这其中也包含了

对传统承传方式的协同教育与 “回逆再构”式的

教育。在这里，可以通过昆明合虚文化传播公司

“公司 + 艺术家 + 农户”的实例看到非遗 “回逆再

构”式的资源整合与新生代传承人培养的优势。
昆明合虚文化传播公司与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了转企改制，通过整合资源，实施公司

+ 艺术家 + 农户的非遗产业化模式: 1． 以昆明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主力军，聚合了 40 多位工艺美

术优秀人才和 “非遗”传人，其中 10 人在 2008
年被评选为昆明工艺美术师，多人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工艺美术家”称号; 2． 将民间艺人从

分散的单家独户组成团队形成合力; 3． 建立民族

文化传习馆，馆内主要开设: 刺绣、剪纸、彩扎、
风筝、糖画、木雕、陶艺、草编、书法、绘画、雕

塑、花灯、山歌、小品、民族舞蹈、古筝、古琴等

专业，由此而形成了多元、现代的云南民族民间非

遗传承体系; 4． 结合市场需要培训新的承传人。
设有土陶工作室、乌铜走银作坊、滇派风筝工作室

以及烙画、木刻、古琴制作、彩扎、银饰、泥塑、
草编工作室、雕塑中心、刺绣中心等，生产的产品

均由一个完备的机构来组织、策划、运作、营销，

形成一个可操作的实体。建立了李四冲、迴流村、
松华乡等多个生产基地，培养人才和开展订单生产

同时并举。以手工艺产品制作为主，厂房扩至农户

家中，形成了政府引资扶持、公司运作、艺术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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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农户制作的公司 + 艺术家 + 农户的运作模式，

不仅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了更多的传承

人，而且帮助了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5． 以 “遗”
养“遗”，提升非遗文化品质，扩大非遗承传队

伍，与众多艺术家签约，内容涉及木雕、刺绣、唐

卡、面具等。①

这实际上是一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实例，一个

“非遗”的 “回逆再构”式的资源整合实例。中、
美专家在第二届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会上曾提

出: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在保护的前

提和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民众、融入生活，并丰富、
滋养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合虚文化传播公司正是走出了

一条地方企业生产性保护非遗的新路。

四、洋为中用的“回逆再构”借鉴

表 1 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与教育承传的实施

国家 学校教育 ( 社会文化研究领域) 政府法律保护

美国

黑人音乐与经济、黑人音乐与政治、印

第安人文化、信仰、古代建筑、现代建

筑艺术、文化 遗 产、遗 址 研 究。② 史 密

森尼民 俗 节 《中 小 学 专 用 民 俗 教 材》、
《保护我们的历史》课程，培养学生从小

尊重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加强保护观念

与意识。

美国联邦政府设有 “保护历史遗产顾问委员会”。美国 《专利法》:

“凡是太阳底下的新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保护。”
为了鼓励各界及个人保护文化遗产，“政府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对文

化遗产保护有关的企业、个人，经认证后，可以享受免除国家 20% 税

收的优惠政策。此外，政府还通过 ‘保护历史文化基金会’直接资

助，去年向全国 68 个项目提供了近 500 万美元的资助。2007 年度的

联邦资助预算为 500 万美元。民间组织‘拯救美国’过去 8 年里向美

国 38 个州的 133 个项目提供了 2460 万美元的资助。”③

韩国

在大学课程设置上重视对民族文化遗产

的传承保护，并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规

划。韩国地方的“江陵农乐学校”，为了

扩大农乐队，从传授乡土文化、培养后

备人才做起，为有效地继承和创新 “非

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④

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干预，如: 积极组织全国性的民俗艺术竞赛，

并颁发各类奖项。由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文化财委员会》，给予文

化财委员较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日本

日本宫城教育大学附属中学将 “非遗”
纳入体验学习的内容: 金泽民间古代传

说、九谷的陶艺、金泽漆艺、加贺的提

灯、加贺的花绸印染、金泽的宗教和历

史等。⑤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凡被认定为“人间国宝” ( 是一个教授、硕

士、博士为主的高学历群体) 的非遗传承人，由政府拨出可观的专项

资金 ( 每年每人达 200 万日元) 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

承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在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优惠，各民间专

业协会、社会团体也被吸引进来合力赞助“人间国宝”的发展。⑥

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与教育承传

开始得较早，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 ( 见表 1 ) 。日

本宫城教育大学附属中学的 “综合体验学习”中，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体验学习的内容。罗

马美术学院共有 3 大院系，下设 10 个专业，其中

有《当代与艺术遗产的联系和发展》，目的是培养

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韩国建构了 “非遗文化艺

术与文化产业双赢”的人才培养机制，成立 “CT
产业人才培养委员会”，培养专业的文化产业人才

和非遗民间艺术人才。在课程设置中，韩国强调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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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凯: 《日本与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述略》，《理论与探讨》2012 年第 2 期。



术学科的实用性教育，扩展民间 “非遗”艺术人

才与纯艺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韩国首尔艺术大学

是韩国大众文化艺术培育的摇篮，首尔大学国乐系

的培养目标明文规定: 始终继承发展传统文化艺

术，培养兼备民俗音乐理论和实践的国乐人才。韩

国还建立了文化产业的专门人才数据库，吸收民间

“非遗”承传人才入库，并将“非遗”的承传保护

形式走向商业化和旅游化。

五、复合型新生代传承人

“回逆再构”式的学校培养研究

“把老一代传承人请进来，把新生代传承人

送出去”，这是云南“非物质文化进校园”系列活

动的目的，自 2009 年开始启动，逐步在省内高等

院校、中小学开课授徒、展示技艺。所涉及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包括美术工艺、音乐、舞蹈、戏剧四大

类。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借鉴田丰 “云南民族文化

传习馆”的经验创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玉溪师范学院在全省高校中率先将非遗纳入选修

课，并建立非遗传习馆，邀请各路学者、非遗老艺

人进 行 授 课 和 考 证，采 用 与 现 代 教 育 相 结 合 的

“回逆再构”模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突破，成为云南非遗承传

教育的领军学校。继玉溪师院模式之后，非遗教

育在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逐步兴

起，开始 聘 请 非 遗 传 承 人 到 学 校 进 行 短 期 的 授

课，但没有系统的教学课程规划和教材，教学组

织管理和教学经验尚在探索积累中。
第一，地方少数民族非遗课程与国家常规统一

课程“回逆再构”式开发的比较研究

表 2 国家课程与地方少数民族非遗课程开发的比较

比较项目 国家课程开发 地方少数民族非遗课程开发

课程开设目标 教育部统一的课程目标
以开发符合新生代传承者、学校和地方少数民族非遗承传和产业需

要的课程方案为目标

参与人员 专家学者，校内外专家共同参与 校内外非遗承传教育开发者、协调者都要参加

课程观
已经计划实施的文字课案 ( 包

括多媒体课件)

非遗教育与活动中师生互动过程与结果，具有“非遗”知识和技能

的生存性。

学生观 完善固定的课程与教学计划 根据新生代传承人的个体差异进行课程调整 ( 因材施教)

教师观
忠实地实施已经设计好的教学

方案

“非遗”教师是“非遗”课程的研究者、开发者、传承者，因此有

诠释课程、开发课程的能力和权责

国家常规课程开发与地方民族 “非遗”课程

开发在目标、参与人员、课程观、学生观、教师观

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见表 2) 。这两者之间的差

异也是两者的独特优势，二者通过教育的实施，在

被教育者身上实现融合与共享，互补与共赢。对两

者进行“回逆再构”式开发的目的是: ①满足地

方少数民族非遗承传的需要; ②满足地方少数民族

非遗产业发展的需要; ③满足新生代承传人个体发

展的兴趣和需要。
第二，培养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学校组织管理

研究

对“非遗”进行承传教育，需要高效的团队，

团队的效能和 “充足的资源、有效的领导、信任

的氛围、绩效的评价与奖酬体系”①。因此，政府

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学校领导者在组织管理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云南地方少数民族的 “非遗”
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承传教育实施具有方方面面

的复杂性和现实性，难于做出简单、准确和全面的

概括。对新生代非遗承传人的培养与学校的组织管

理、课程的开发与教学的研究实施等系列问题，有

待于更多的专家学者和非遗传承工作者结合现代社

会发展需要，结合新生代传承人生活、生存的实际

需要，结合环境、资源等客观实际进行研究与论证

(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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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校对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组织管理

项目 组织管理

信念和目标

组织专门的“非遗”教师参与社会的非遗活动 ( 了解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需要与愿景、环境特

征、未来发展预测、非遗产业展望等) ，配合地方非遗传承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规划，提出

共同期望、信念、责任和使命，明确培养目标。

管理者 ( 学校

领导) 的措施

1． 为新生代非遗传承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积极支持传承教师资源的整合，促进校内外互动，

进行高质量的培训指导。
2． 结合国家课程设置与非遗课程特点，提出创新的综合培养改革计划。
3． 以职业学校作为普及性教学点，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自下而上的以研究为基础、以市场为

导向、与民间非遗传承人紧密合作的办学机制。
4． 紧密与地方政府、地方民族群体、非遗职能监管部门、非遗研究部门和非遗传承教师联系与

沟通，充分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

团队建设

1．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非遗”传承人所需的学习环境，进行“非遗”承传工作群体与工作团队

关系的调整。如进行“非遗”承传的工作群体与工作团队之间的目标、协同作用、技能等方面的

组织管理。
2． 拓宽合作渠道: 学校与地方政府合作、非遗企业和个体联合、学校与企业合作，密切利益性

群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3． 校内教学工作人员与校外非遗传承人加强 ( 友谊性群体) 合作，进行多方面资源整合与共享。
4． 给予非遗教育工作者多种激励，尽可能满足该群体人员的安全需要、地位需要、自尊需要、
情感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提升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坚固非遗教育承传队伍。

非遗师资队伍的

整合与优化

1． 组织相关优秀教师与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大师强强联合，对地方民族“非遗”承传实施理

论方面的分类梳理，进行科学性、可行性、创造性、灵活性的教材整合。
2． 与非遗传承人群体相互取长补短、精诚合作、互动交流、联合教学，甚至把课堂搬到实际社

会生活中去与民间民族的“非遗”活动紧密结合。

总之，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非遗管理模式、日

本的非遗保护激励模式 、韩国的非遗生产性模式，

美国的非遗教育承传模式，以及德国的双元制职业

教育模式，依托我们地方民族非遗的充足资源，通

过“回逆再构”式的优化整合，创生出适合中国

国情和地方民情的培养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学校

模式。

Ｒeconstruction Education of the New － generation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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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y，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3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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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minor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is satisfactory but it also faces the problem of train-
ing the new － generation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reconstruction education and a com-
paris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des of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the paper gives a com-
parison between the national standard courses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urses，and concludes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hrough education． The paper finally adopts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cience，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training of those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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